
112年度溪陽國中寒假學生「幸福餐券~一卡通」使用規則說明 

112/01/12 

一、重要通知: 

1.今年寒假幸福餐券更動為一卡通數位卡片。 

2.領餐日期：112.1.20~112.2.12止。 

3.每日取餐時間為當日 23:59前兌領完畢，當日 24H之內有效，超過期限無法

取餐。 

4.全省合作超商均可使用（OK僅限於彰化縣）。 

5.收到卡片後請同學自行備份學號與卡號資料，若卡片遺失，請撥打電話至一

卡通客服專線，報上卡號，亦需通知學校；同學可以學號和卡號取餐，故您

的卡號請勿外流。 

6.餐點可折抵金額如下，超出部分自行負擔。 

7.詳細領餐影片與說明：https://youtu.be/ulqHR0MERZo 

 

8.如卡片讀取不良、超商設備、餐點被盜領等問題，請同學聯絡一卡通客服專

線，報上需處理狀況、縣市、學校、學生、學號、卡號，由客服人員處理。 

 

9.目前一卡通裡無儲值"金額"，能領餐是因為"卡片裡學校登錄賦予的資格"。 

 

 

https://youtu.be/ulqHR0MERZo


二、注意事項： 

1.本卡片於三月後本卡會處理轉變成數位學生證，日後(包含暑假)的幸福餐券

也使用此張卡片，若遺失者必須自行負擔 100元的遺失補發費。 

2.若同學遺失卡片，可上班時間電話通知總務處阿德老師或非上班時間傳簡訊

（0952-338123，班級學生、遺失時間等）老師端會在管理系統掛失，以免

被盜用，同學仍可以學號和卡號取餐，於開學後處理新卡補發申請事宜。 

3.一卡通電子票證功能有數位學生證、交易、儲值、乘車等功能，未來可多加

利用，但請半年內先勿儲值，待全縣系統建置後再儲值使用。 

 



三、取餐流程與機器操作說明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